
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法律规定

《公司法》第七十一条 股权转让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

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

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

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

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

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

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股权转让的方式

股权在本质上是股东对公司及其事务的控制权或者支配权，是股东基于出资而享

有的法律地位和权利的总称。具体包括收益权、表决权、知情权以及其他权利。

1、股权转让形式：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出资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股东将股权

转让给其它现有的股东，即公司内部的股权转让；二是股东将其股权转让给现有

股东以外的其它投资者，即公司外部的股权转让。这两种形式在条件和程序上存

在一定差异。

（1）内部转股：出资股东之间依法相互转让其出资额，属于股东之间的内部行

为，可依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变更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出资证明书等即可发

生法律效力。一旦股东之间发生权益之争，可以以此作为准据。

（2）向第三人转股：股东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出资时，属于对公司外部的

转让行为，除依上述规定变更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以及相关文件外，还须向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变更登记。

对于向第三人转股，公司法的规定相对比较明确，在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股

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

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

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

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该项规定的立法出发点是：一方面要保证股权转让方相对自由的转让其出资，另

一方面考虑有限公司资合和人合的混合性，尽可能维护公司股东间的信任基础。

根据公司法的这一规定和公司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外部股权转让必须符合两个实

体要件：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和股东会作出决议。

这是关于公司外部转让出资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包含了以下特殊内容：其一，

以人数主义作为投票权的计算基础。我国公司制度比较重视有限公司的人合因素，

故采用了人数决定，而不是按照股东所持出资比例为计算标准。其二，转让方以

外股东的过半数。



2、股权转让实务操作方式：

股权转让的实施，实践中可依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先履行上述程序性和实体性要

件后，与确定的受让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使受让人成为公司的股东，这种方式

双方均无太大风险，但在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应签订股权转让草案，对股

权转让相关事宜进行约定，并约定违约责任即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另一种方式

转让人与受让人先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后由转让人在公司中履行程序及实体

条件，但这种方式存在不能实现股权转让的目的，以受让人来说风险是很大的，

一般来说，受让人要先支付部分转让款，如股权转让不能实现，受让人就要承担

追回该笔款项存在的风险，包括诉讼、执行等。

三、公司股权转让的法律依据

《公司法》

七十一条 股权转让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

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

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

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

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

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

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十二条 优先购买权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程序转让股东的股权时，应当通知公司及全体

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自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满

二十日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第七十三条 股权转让的变更记载

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

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

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


